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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销售内容

2021年营业收

入

占比 2022年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比

变动比例

1

昆仑能源及下属公

司

集团燃气运营商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4,865.71

16.43%

13,338.64 174.14%

IC卡智能燃气表 89.46 -100.00%

工商业用燃气表 56.35 27.54 -51.12%

膜式燃气表 5.04 -100.00%

其他 4.63 4.95 6.93%

小计 5,021.19 13,371.13 166.29%

2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集团燃气运营商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2,119.19 6.93% 948.79 -55.23%

3 中国燃气 集团燃气运营商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1,868.44

6.32%

968.00 -48.19%

IC卡智能燃气表 39.87 -100.00%

工商业用燃气表 17.61 1.77 -89.95%

其他 6.90 8.35 20.93%

小计 1,932.83 978.11 -49.39%

4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及下属公司

集团燃气运营商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726.96

2.93%

1,285.91 76.89%

工商业用燃气表 161.97 22.81 -85.91%

其他 7.20 -100.00%

小计 896.13 1,308.72 46.04%

5 蓝天燃气 集团燃气运营商

IC卡智能燃气表 419.14

2.83%

98.24 -76.56%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292.10 637.25 118.16%

膜式燃气表 148.30 186.88 26.02%

其他 4.76 0.25 -94.70%

工商业用燃气表 1.51 -100.00%

小计 865.81 922.62 6.56%

合计 10,835.16 35.45% 17,529.37 61.78%

按单一客户口径计算，公司2021年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为5,570.97万元，销售占比为

18.22%，公司2022年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为6,639.18万元，销售占比为18.05%，与上年基本

持平。

按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计算，公司2021年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总额为10,835.16万元，

销售占比35.45%；2022年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总额为18,598.16万元，销售占比50.54%，前

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增加15.09%。 近两年来公司在拓展大客户方面已逐渐取得成效，集团燃

气运营商等地级市及以上燃气运营商数量、销售收入及占比均增幅较大。 公司客户结构良

好，是全国多家集团燃气运营商的合格供应商，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持续的技术

优化和产品迭代稳定并深化与客户的合作关系。

2022年度新进入前五大客户的客户具体情况及合作背景：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初次合作时间 合作背景

山东宇通燃气有限公司及杨晓东控制的企业 2007/6/20 5000 2012/4/20 注1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2003/6/30 70000 2022/4/25 注2

合肥合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1995/11/13 100000 2020/8/19 注3

注1： 公司自2012年通过商务谈判开始与该客户合作， 中间偶有间断且金额不大，自

2020年11月起持续合作未间断， 且销售金额逐渐增大，2022年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中标了

该客户承建的政府老旧燃气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注2：公司自2022年通过招投标方式中标，自此开始合作。

注3：公司2020年通过招投标方式中标，自此开始与合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

合肥合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合作，后续双方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持续加大合作力度。

（二）前五大客户截至报告对应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变化情况、期后回款情况

公司前五大客户2022年末应收账款余额截至2023年5月31日回款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回款金额 期后回款率

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 4,579.30 1,775.95 38.78%

山东宇通燃气有限公司及杨晓东控制的企业 1,703.00 60.00 3.52%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579.00 318.00 54.92%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422.36 354.31 83.89%

合肥合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361.25 300.00 83.04%

合计 7,644.91 2,808.25 36.73%

公司的客户主要以燃气运营商为主；根据客户的信用状况、与客户的合作关系以及销

售量等对客户给予一定的信用期，信用期一般为3-9个月。

公司2022年前五大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整体符合公司信用政策。 山东宇通燃气有限公

司及杨晓东控制的企业期后回款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与该客户合作的项目为政府老旧

燃气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该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补贴资金、用户及单位自筹，客户收到财政

专项资金后支付货款。

二、补充披露第一大客户的销售毛利率，是否与同期存在重大差异，说明第一大客户销

售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

按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计算，公司2021年度和2022年度第一大客户均为昆仑能源及下

属公司，销售收入由2021年度的5,021.19万元增加至2022年度的13,371.13万元，同比增加

8,349.94万元，同比增长166.29%；毛利率由2021年度的34.61%下降至2022年度的28.13%，

同比下降6.48个百分点。

公司向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销售的产品主要系物联网智能燃气表，2021年以及2022年

销售收入分别为4,865.71万元、13,338.64万元， 占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96.90%、99.76%。 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的毛利率下降主要系物联网智能燃气表的

销售毛利率下降，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产品类型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比例（%）

单位收入（元

/只）

单位成本

（元/只）

毛利率

单位收入（元

/只）

单位成本

（元/只）

毛利率

单位收入

变动比例

单位成本

变动比例

毛利率变

动比例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260.57 187.48 28.05% 265.94 175.05 34.18% -2.02 7.10 -6.13

公司向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销售的物联网智能燃气表毛利率下降主要系以下两方面

原因：一是向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销售的物联网智能燃气表，其铝制腔体的燃气表销量占

比提升，而铝制腔体的燃气表因其铝制腔体系直接外购，采购成本较高，导致产品成本高于

钢壳燃气表成本，但销售单价并无差异，使得毛利率整体下降；二是受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

及公司开拓大客户政策的双重影响，物联网智能燃气表销售单价下降。

公司于2022年6月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眉山秦川智能传感器有限公司，作为“智能燃气表

腔体项目” 的实施主体，该项目系结合公司燃气表一体化设计能力和已有的智能化制造水

平开展铝制腔体生产项目，项目投产后，公司将自行生产铝制腔体，能够有效降低铝制腔体

燃气表成本，并且实现产品标准化，提升产品质量。 2023年4月铝制腔体已开始试生产。

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的销售额大幅增长， 一方面是由于公司持续开拓的各地昆仑客

户，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的单体客户数量增加，从2021年的49家增加至2022年的59家；另

一方面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强客户粘性，原有客户销售规模增加。

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的采购模式并非集团统一采购，而是各法人主体独立通过公开招

投标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分别与其达成合作关系。 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中，公司对其单一

客户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2021年仅一家，2022年增长至8家，500万元以上的客户收

入占比从2021年度的12.30%升至2022年度的59.46%，同比增加了47.16%。这得益于公司在

燃气表市场拓展方面，持续将市场的开拓目标聚焦于大客户，并逐步取得成效。

因此公司对第一大客户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的销售额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明细表，截至报告对应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变化情况、期

后回款情况，分析同比变动原因；

2、了解公司新进入前五大客户的客户具体情况及合作背景；

3、分析第一大客户的销售毛利率是否与同期存在重大差异，了解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大

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2021年及2022年的前五大客户名称、客户类型、销售内容、销售金

额、占比及同比变动情况、截至报告对应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变化情况、期后回款情况；按

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计算， 公司2022年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50.54%较2021年度前五大客

户销售占比35.45%增加15.09%， 系公司聚焦于大客户的市场拓展战略已逐步取得成效，销

售收入的增长具有合理性； 公司已补充说明新进入前五大客户的客户具体情况及合作背

景。

2、公司已补充披露第一大客户的销售毛利率，销售毛利率下降主要系单位成本较高的

产品销售占比较高以及销售单价的下降，具有合理性；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大幅增长主要系

公司通过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强客户粘性，原有客户销售规模增加以及公司近两年持

续将新客户的开拓目标聚焦于大客户，新客户中大客户数量增加。

问题4、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为2.43亿元，同比增长3.44%，占营收比

重为66.14%。账龄在一年以内占比65.8%，同比下滑近五个百分点。 2022年公司客户中销售

金额低于50万的客户数量占当期客户总数比例为76.07%，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30%。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2021年及2022年前五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名称、信用政策、应收

账款信用期内外的金额及占比、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为新进入前五大欠款方；（2）

结合主要客户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期后回款情况，说明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

是否充分，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差异；（3）对于河北华燃长通燃

气有限公司的755万应收款项，结合相关诉讼进展及信用风险等情况，说明公司未对其进行

单项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是否恰当。

回复：

一、补充披露2021年及2022年前五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名称、信用政策、应收账款信用期

内外的金额及占比、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为新进入前五大欠款方

（一）2022年前五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名称、信用政策、应收账款信用期内外的金额及占

比、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为新进入前五大欠款方

单位名称

账面

余额

信用期内 信用期外

信用期

期后

回款（注1）

是否为新

进入前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山东宇通燃气有限公司（注2） 1,696.76 1,560.43 91.97% 136.33 8.03% 6个月 60.00 是

乌鲁木齐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

有限公司

1,285.17 1,038.77 80.83% 246.40 19.17% 9个月 255.79 是

河北华燃长通燃气有限公司 755.00 755.00 100.00% 9个月 否

四川省南部县天然气有限责任

公司

754.44 722.69 95.79% 31.75 4.21% 6个月 257.00 是

新疆轩达伟业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661.80 661.80 100.00% 6个月 60.00 是

合 计 5,153.17 3,983.69 77.31% 1,169.47 22.69% 632.79

注1：期后回款金额为截至2023年5月31日回款。

注2：公司与该客户合作的项目为政府老旧燃气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该项目资金来源为

财政补贴资金、用户及单位自筹，客户收到财政专项资金后支付货款。

（二）2021年前五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名称、信用政策、应收账款信用期内外的金额及占

比、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为新进入前五大欠款方

单位名称

账面

余额

信用期内 信用期外

信用期

期后

回款（注）

是否为新进

入前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浙江浙能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883.93 883.93 100.00% 6个月 883.93 是

河北华燃长通燃气有限公司 755.00 755.00 100.00% 9个月 否

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

限公司

723.55 723.55 100.00% 9个月 723.55 否

山东鑫能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629.40 380.25 60.41% 249.15 39.59% 6个月 629.40 是

乌鲁木齐鑫泰精工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517.16 195.04 37.71% 322.12 62.29% 9个月 352.92 是

合 计 3,509.05 2,182.77 62.20% 1,326.27 37.80% 2,589.81

注：期后回款金额为截至2023年5月31日回款。

公司根据客户的信用状况、 与客户的合作关系以及销售量等对客户给予一定的信用

期，信用期一般为6个月，对于燃气集团公司（如中国燃气、港华燃气、昆仑能源、蓝天燃气

等）、上市公司、地级市以上（含）城市燃气运营商信用期为9个月，对经销商的信用期为3个

月。 报告期公司信用政策未发生变化。

二、结合主要客户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期后回款情况，说明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比例是否充分，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一）主要客户信用风险变化情况

公司客户主要为燃气运营商，其取得特许经营权通常需具备相应财务状况、偿债能力

等资格条件，且其持续经营受到政府部门监督。 公司主要客户昆仑能源及下属公司、山东宇

通燃气有限公司及杨晓东控制的企业、陕天然气及下属公司、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合肥

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等期后均陆续回款，生产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信用风险未发生显著

变化。 河北华燃长通燃气有限公司因诉讼尚未判决，暂未回款。

（二）期后回款情况

2022年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余额合计29,022.68万元，截止2023年5月31日，已回款

8,099.73万元，占比27.91%。 2021年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余额在期后五个月的回款比例

为30.57%，2022年末应收账款期后五个月的回款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为：对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

预期信用损失，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如：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

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除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款项外，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款项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

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龄 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 3

1-2年 10

2-3年 20

3-4年 50

4-5年 50

5年以上 100

2、2022年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单位：%

账龄 金卡智能 先锋电子 新天科技 威星智能 秦川物联

1年以内 3.00 5.00 5.00 3.00 3.00

1-2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3年 20.00 30.00 20.00 20.00 20.00

3-4年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5年 50.00 50.00 80.00 50.00 5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3、2022年同行业可比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项 目 金卡智能 先锋电子 新天科技 威星智能 秦川物联

采用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 128,486.36 38,122.58 55,636.36 69,335.36 26,642.42

采用账龄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余额 7,481.35 4,375.22 8,032.14 3,669.48 2,310.56

计提比例 5.82% 11.48% 14.44% 5.29% 8.67%

由上表，公司2022年末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同

行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充分。

综上所述，公司主要客户信用风险、期后回款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按照账龄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充分，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对于河北华燃长通燃气有限公司的 755�万应收款项，结合相关诉讼进展及信用风

险等情况，说明公司未对其进行单项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是否恰

当

（一）河北华燃长通燃气有限公司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21年11月13日，河北华燃长通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燃长通” ）向邯郸市永年

区人民法院起诉，起诉公司以其未付到期货款为由从后台服务器“锁表” 限制燃气表收费

软件的使用，请求（1）法院依法解除公司与其签订的《HT-20191220-0002产品购销合

同》；（2）判决公司支付其违约金321.00万元（限制燃气表收费软件使用107天，每天违约

金3.00万元）及赔偿经济损失200.00万元，共计521.00万元。

华燃长通于2021年11月24日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公司价值人民币521.00万元的财

产或冻结等额的银行存款。 2021年11月25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

定书》（（2021）冀 0408�民初 5737�号），裁定立即执行查封公司价值人民币521.00万元

的财产或冻结等额的银行存款。

2022年3月8日， 华燃长通向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提交 《变更、 增加诉讼请求申请

书》，将诉讼请求第（2）项变更为判决公司支付其违约金330.00万元（限制燃气表收费软件

使用110天，每天违约金3.00万元）及赔偿经济损失200.00万元，并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

判决公司因侵权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 642.00�万元，共计1,172.00万元。

2022年6月15日开庭审理，双方提出鉴定申请。 2022年10月12日，在法院组织下选定鉴

定机构。 其后，鉴定机构组织鉴定专家组分别于2023年1月12日、2023年2月23日、2023年3

月24日进行了三次现场勘验。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鉴定报告尚未出具，本案审理

中，尚未判决。

（二）公司对华燃长通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华燃长通燃气业务经营区域为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注册资本10,800.00万元，因其负

责实施当地“煤改气”工程，公司自2018年起与华燃长通合作。

华燃长通于2021年11月1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事项为公司以其未付到期货款为由

从后台服务器“锁表”限制燃气表收费软件的使用。 公司对华燃长通销售产品755万元是既

定事实，其与公司的未决诉讼并未否定公司就已销售产品主张收款的权利，且华燃长通在

起诉公司前后均支付了部分货款，2021年11月1日支付230.00万元，2021年11月30日支付

360.00万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华燃长通755.00万元货款， 因双方目前存在涉诉事项，

公司于2022年末对该应收账款的可回收风险进行了专项判断，基于华燃长通目前生产经营

正常、诉讼事项并未否定公司收款权利、诉讼期间均正常回款等事实，公司认为该应收账款

信用风险并未显著增加，因此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20%，坏账准备计提

金额为151.00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恰当。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测试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估计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情况；

2、获取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明细，获取应收账款信用期内外的金额及占比、

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了解公司客户信用政策、信用期，并结合客户信用状况、合同情况

对比分析主要客户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化；

3、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金

额重大的判断、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对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的准确性进行了复核；

重新计算坏账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4、复核管理层在评估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方面的判断及估计，关注管理层是否充分识

别已发生减值的项目。 对于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获取公司管理层对预计未来可

收回金额做出估计的依据，复核其合理性；

5、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预期信用损失率，对比分析公司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6、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查询公司诉讼事项，查阅华燃长通相关

诉讼资料，了解案件审理进度情况，询问律师对案件的相关意见，判断公司对其可收回金额

预计的合理性，评估坏账准备计提的恰当性。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

1、公司已按要求披露前五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名称、信用政策、应收账款信用期内外的

金额及占比、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是否为新进入前五大欠款方；

2、公司主要客户信用风险、期后回款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比例充分，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3、公司对河北华燃长通燃气有限公司的755万应收款项，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恰当。

问题5、 关于其他资产。 年报披露， 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为1,531.1万元， 同比增长

239.83%。 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比增长主要系本期可抵扣亏损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766.69万

元，可抵扣亏损期初余额为 0。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5,045.62万元，同比增长134.41%，其

中，预付工程、设备款余额为4,179.34万元，同比增加108.70%。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新增可抵扣亏损的具体项目、形成原因及合理性，相关递延所

得税资产确认是否合理、审慎；（2）列示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具体构成、形成原因、前五名预

付对象的名称、金额、占比、关联关系、交易背景、交易对价的支付安排。

回复：

一、补充披露新增可抵扣亏损的具体项目、形成原因及合理性，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确

认是否合理、审慎

（一）补充披露新增可抵扣亏损的具体项目、形成原因及合理性

1、新增可抵扣亏损的具体项目

主 体 可弥补亏损金额

可抵扣亏损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

秦川物联母公司 4,279.94 641.99

子公司眉山秦川智能传感器有限公司 498.81 124.70

合计 4,778.75 766.69

2、可弥补亏损形成的原因及合理性

可抵扣亏损项目构成 秦川物联母公司 子公司

会计利润 -269.31 -424.99

纳税调增项目 709.79 13.06

计提坏账准备 648.22 0.92

其他 61.58 12.14

纳税调减项目 4,720.42 86.88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4,289.15 86.88

高新技术企业四季度购置设备加计扣除（注1） 431.27

应纳税所得额 -4,279.94 -498.81

结转以后年度可弥补的亏损金额 4,279.94 498.81

注1: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财

政部税 务总局 科技部公告2022年第28号)， 高新技术企业在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

月31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允许当年一次性全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并允许

在税前实行100%加计扣除。 凡在2022年第四季度内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均可适

用该项政策。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结转以后年度可弥补的亏损金额主要系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形成。 公司结合自身研发管理实际情况，制定了《研发项目管理办法》，对研发项目的

立项条件和审核标准、过程管理、成果保护等流程进行全面的管理，确保项目的实施推进；

明确研发费用的归集范围及核算程序，能够有效管理和记录项目进展情况，确保研发费用

归集及核算的准确性；制定了研发项目成果验收管理规定，对项目验收结项和项目资料归

档做出了明确要求。 公司研发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并得到了有效执行。

公司研发费用主要包括研发人员薪酬、与研发活动相关的材料费、专利费、办公费、折

旧与摊销、差旅费、技术服务与测试费，公司按照研发支出归集范围和标准，设立了研发费

用明细账，并对相关开支进行记录。

公司设立专门的技术中心，研发人员根据经审批后的领料单进行领料，人力资源部每

月核算研发部门人员工资，与研发活动相关的固定资产折旧每月由财务软件自动计算后计

入研发费用，与研发活动相关的无形资产摊销每月由财务人员计算后计入研发费用，其余

与研发活动相关的费用，根据实际发生计入研发费用。

公司研发费用的归集以研发项目为基础，对立项项目进行编号，按照项目编号记录各

个项目的研发支出。 对于直接发生的费用，在发生时即予以区分并记录在对应的研发项目；

对于需要归集再分摊的间接费用，需按照具体分摊标准分摊至各研发项目，同时公司按照

研发项目建立研发费用台账。 因此，公司研发费用的归集对象与研发项目对应，研发费用归

集准确。

上述可弥补的亏损金额已经成都市龙泉驿区正兴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

司已对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进行汇算清缴， 公司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金额为4,

778.75万元。

（二）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是否合理、审慎

《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第十五条规定：“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

扣亏损和税款抵减，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

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

(财税〔2018〕76号)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

格的企业， 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

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

公司系高新技术企业，可弥补亏损的结转年限为10年，故2022年的可弥补亏损最迟到

期年限为2032年。 公司综合考虑宏观环境、外部政策和风险、行业环境以及企业经营发展实

际情况、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发展所处阶段、未来的发展机遇及挑战等因素，对未来

盈利能力进行判断，公司认为未来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抵扣可抵扣亏损，因此对

可抵扣亏损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公司可抵扣亏损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合理、审慎。

公司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盈利能力：（1）稳固既有市场，积极开拓新市场：公司在维

护原有客户黏性的基础上，将新客户的开拓目标聚焦于大型集团燃气公司、省会城市及副

省级城市燃气公司，在继续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持续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2）持续提高创

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以物联网智能燃气表产品为核心业务，向智慧燃气平台、智慧水

务平台、工业物联网、智能传感器领域纵向深化及拓展，继续坚持产品研发、设计、检测等方

面的自主创新。 （3）挑战新方向，拓展智能传感器、工业物联网业务：向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的新兴科技产业布局，不断提升公司价值，丰富公司产业链，推动新技术的实际应用和产业

化。 （4）固本强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二、列示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具体构成、形成原因、前五名预付对象的名称、金额、占比、

关联关系、交易背景、交易对价的支付安排

（一）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具体构成、形成原因

项目 期末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期末账面价值

预付工程、设备款 4,179.34 4,179.34

土地保证金 720.00 720.00

一年以上的合同资产 166.89 20.61 146.28

合计 5,066.23 20.61 5,045.62

1、预付工程、设备款形成原因

预付工程、设备款主要系公司智能燃气表研发生产基地改扩建项目、子公司眉山秦川

智能传感器有限公司的智能传感器及核心零部件项目一期工程和智能燃气表腔体项目等

设备采购款，由于设备暂未交付，故暂列于其他非流动资产。

2、土地保证金形成原因

2022年6月30日， 公司与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签订智能传感器产业化项目投资合同

书，经双方商定，公司预选址于甘眉工业园区南区，面积约180亩。 公司向其支付项目用地预

申请保证金720万元，待实际依法取得土地后，用地预申请保证金转为土地款。

（二）列示前五名预付对象的名称、金额、占比、关联关系、交易背景、交易对价的支付

安排如下

单位名称

期末

余额

占比

是否为关联

方

交易背景

合同

金额

交易对价支付安排

工业云制造 （四

川） 创新中心有

限公司

803.22 15.85%

否

智能水表自动生产线建

设

1,356.00

合同签订预付款542.40万元（40%），项目设

计完成支付108.48万元（8%），发货前支付

提货款271.20万元（20%）；验收合格支付验

收款325.44万元（24%），质保金108.48万元

（8%）。

84.00 1.66%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软

件建设

110.00

合同生效预付59万元，软件配套的硬件到货

支付15万元，系统上线支付10万元；软件验

收合格后支付15万元，质保金11万元。

小 计 887.22 17.51% 1,466.00

眉山市东坡区财

政局

720.00 14.21% 否 土地保证金 / 签订协议后支付保证金720万元。

成都朗辰电子有

限公司

151.90 3.00%

否

智能传感器项目生产设

备购置

217.00

合同签订生效后，预付65.10万元（30%）；设

备制作完成后，预付86.80万元（40%），设备

运输中；验收合格后30天内，支付43.40万元

（20%）；质保金21.70万元(10%)。

89.60 1.77% 112.00

合同签订生效后，预付33.6万元（30%）；设

备制作完成后，预付56万元（50%）；验收合

格后30天内，支付11.2万元（10%）；质保金

11.2万元(10%)。

52.94 1.04% 66.18

合同签订生效后，预付19.85万元（30%）；设

备制作完成后，预付33.09万元（50%）设备

运输中； 验收合格后30天内， 支付6.62万元

（10%）；质保金6.62万元(10%)。

2.58 0.05% 8.60

合同签订生效后，预付2.58万元（30%）；设

备制作完成后，预付4.30万元（50%）；设备

运输中， 验收合格后30天内， 支付0.86万元

（10%）；质保金0.86万元(10%)。

小 计 297.02 5.86% 403.78

成都瑞石软件有

限公司

277.50 5.48% 否

三维可视化管理平台建

设

370.00

合同签订预付45%（166.50万元），项目软件

的平台、界面、接口程序安装完成后支付30%

(111.00万元)，安装调试验收通过后支付22%

（81.40万元），质保金3%（11.10万元）。

成都方显科技有

限公司

172.70 3.41%

否

资源管理系统升级 210.00

合同签订预付款116.75万元， 完成里程碑任

务“业务蓝图确认” 支付55.95万元，完成里

程碑任务“系统上线验收” 支付27.975万元，

质保金9.325万元 。

66.30 1.31% CRM系统项目升级 78.00

合同签订支付50%（39.00万元），CRM系统

安装部署完成支付35%（27.30万元）， 项目

验收支付12%（9.36万元）， 质保金3%（2.34

万元）。

27.86 0.55%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升级 39.80

合同签订预付款19.90万元（50%），完成里

程碑任务 “业务蓝图确认” 支付7.96万元

（20%），完成里程碑任务“系统上线验收支

付10.348万元 （26%）， 质保金 1.592万元

(4%)。

小 计 266.86 5.27% 327.80

合 计 2,448.60 48.33% /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可抵扣亏损明细表，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算表，复核所识别出的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是否恰当，检查金额计算是否正确，预计转回期、对应适用税率是否适当，转回期间的应

纳税所得税额是否足以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

2、获取公司分项目归集的研发费用明细表，检查研发项目的立项文件、费用预算、结项

报告等相关文件，是否经相关人员审批；了解公司研发费用归集及核算方法，获取并检查研

发费用归集明细，分析其合理性以及研发费用与生产成本及其他费用间是否准确划分；

3、查阅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税审报告，查阅公司2022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资料；

4、询问公司管理层，对可抵扣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的依据，并评估是否合理、审慎；

5、获取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相关明细，检查采购合同、发票、付款凭证，核查付款进度

是否与合同付款进度相匹配，核实期后的实际到货情况；

6、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启信宝，对主要供应商进行工商信息查询，关注

成立时间以及通过查询股东、实际控制人和高管排查是否为关联方；

7、对其他非流动资产进行函证，确认其真实性。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

1、公司可抵扣亏损金额主要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形成，研发费用的归集准确、相关数

据来源及计算合规。 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合理、审慎。

2、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系预付工程设备款、土地保证金，已按要求列示前五名预付对

象的名称、金额、占比、关联关系、交易背景、交易对价的支付安排，相关款项不涉及关联交

易。

问题6：关于2023一季度情况。 公司2023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023.43万元，同比下

滑5.92%;归母净利润-1,487.15元，同比下滑88%。 研发费用为1,474.97万元，同比增长

41.11%; 销售费用为1,285.68， 同比增长46.2%。 在建工程为8,478.31万元， 同比增长

55.57%:递延所得税资产为2,015.86万元，同比增长325.01%。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项目及同比情况，说明同比增

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项目、形成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递延所得税资产呈上升趋势的具体原因，相关资产确认是否合理、审慎；(3)补充披露在建工

程的具体构成、对应的具体项目名称、项目拟投入金额、目前项目进展情况、转固条件及预

计转固时间；(4)结合公司在手订单、竞争格局、客户拓展等因素，分析是否存在业绩继续下

滑的风险。 请充分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回复：

一、补充披露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项目及同比情况，说明同比增长的具体

原因及合理性

（一）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项目及同比情况

项 目

2023年1-3月 2022年1-3月 变动情况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市场费 455.67 35.44% 257.23 29.25% 198.44 77.14%

职工薪酬 376.45 29.28% 295.80 33.64% 80.65 27.27%

差旅费 118.98 9.25% 102.64 11.67% 16.33 15.92%

售后服务费 114.69 8.92% 114.33 13.00% 0.35 0.31%

办公费 79.16 6.16% 36.77 4.18% 42.39 115.28%

业务招待费 71.92 5.59% 19.14 2.18% 52.78 275.76%

折旧及租赁费 68.81 5.35% 53.44 6.08% 15.37 28.76%

合 计 1,285.68 100.00% 879.37 100.00% 406.31 46.20%

公司销售费用增长较多，主要系公司将市场重点工作聚焦于大型集团燃气公司、省会

城市及副省级城市燃气公司等大客户的开拓，从市场营销推广、市场调研、售后维护等各方

面加大营销力度，由于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开拓难度加大，导致市场费、差旅费、

业务招待费在2023年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增加267.55万元，同比增长70.59%。

为进一步加强市场渗透、加快销售推广，公司加强销售团队建设，销售人员人数及人均

薪酬有所增加， 导致职工薪酬在2023年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增加80.65万元， 同比增长

27.27%。

（二）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项目及同比情况

项 目

2023年1-3月 2022年1-3月 变动情况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职工薪酬 842.06 57.09% 611.31 58.49% 230.75 37.75%

折旧及摊销 305.95 20.74% 200.19 19.15% 105.76 52.83%

专利费 143.11 9.70% 113.89 10.90% 29.22 25.66%

材料费 102.21 6.93% 60.76 5.81% 41.45 68.23%

办公费 39.28 2.66% 38.78 3.71% 0.50 1.27%

技术服务及测试费 32.43 2.20% 18.02 1.72% 14.41 79.95%

差旅费 9.92 0.67% 2.27 0.22% 7.65 336.19%

合 计 1,474.97 100.00% 1,045.23 100.00% 429.74 41.11%

为满足业务发展、战略布局以及产品持续创新，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人才队伍建

设，使得研发费用增长较大，2023年一季度研发人员平均人数较上年同期增加43人，受研发

人员人数的增加及人均薪酬的增加，研发费用职工薪酬增加230.75万元，同比增长37.75%。

此外，由于与研发相关的长期资产增加，2023年一季度折旧摊销费用增加105.76万元，

同比增长52.83%。

二、补充披露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项目、形成原因及合理性，说明递延所得税资产呈

上升趋势的具体原因，相关资产确认是否合理、审慎

（一）补充披露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项目形成原因及合理性

项 目

2023年一季度末余额 2022年年末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2,919.90 438.09 2,830.63 424.69

递延收益 795.48 119.32 817.68 122.65

可抵扣亏损 7,964.20 1,284.72 4,778.75 766.69

租赁负债 693.03 173.26 866.39 216.60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3.12 0.47 3.12 0.47

合 计 12,375.74 2,015.86 9,296.57 1,531.10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存在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

延所得税资产按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形成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以及可抵扣亏损、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具体项目为资产减值准备、递延收

益、可抵扣亏损、租赁负债、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具体勾稽关系如下：

项目

2023年一季度末余额 2022年年末余额

秦川物联母公司 子公司 合计 秦川物联母公司 子公司 合计

坏账准备金额 2,918.81 1.09 2,919.90 2,829.71 0.92 2,830.63

递延收益 795.48 795.48 817.68 817.68

累计可抵扣亏损 7,063.30 900.91 7,964.20 4,279.94 498.81 4,778.75

租赁负债 - 693.03 693.03 - 866.39 866.39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合并范围） 3.12 3.12 3.12 3.12

合计① 10,780.71 1,595.02 12,375.74 7,930.44 1,366.13 9,296.57

适用税率② 15.00% 25.00% 15.00% 2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①*② 1,617.11 398.76 2,015.86 1,189.57 341.53 1,531.10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呈上升趋势的具体原因，相关资产确认是否合理、审慎

2023年一季度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较2022年年末余额增加484.76万元，主要系新增

可抵扣亏损3,185.45万元，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518.03万元。 2023年一季度末新增可

抵扣亏损金额明细如下：

可抵扣亏损项目构成 秦川物联母公司 子公司

2023年一季度会计利润 -1,735.47 -259.84

纳税调增项目 143.62 0.16

计提坏账准备 89.10 0.16

其他 54.52 -

纳税调减项目 1,191.51 142.4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1,191.51 55.22

其他 87.20

应纳税所得额 -2,783.36 -402.10

结转以后年度可弥补的亏损金额 2,783.36 402.10

2023年一季度公司新增可弥补的亏损金额为3,185.46万元，主要系2023年一季度公司

利润亏损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形成。

《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第十五条规定：“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

扣亏损和税款抵减，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

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

(财税〔2018〕76号)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

格的企业， 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 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

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

秦川物联系高新技术企业，可弥补亏损的结转年限为10年，故2022年的可弥补亏损最

迟到期年限为2032年。

公司综合考虑宏观环境、外部政策和风险、行业环境以及企业经营发展实际情况、自身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发展所处阶段、未来的发展机遇及挑战等因素，对未来盈利能力进行

判断，公司认为未来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抵扣可抵扣亏损，因此对可抵扣亏损确

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公司可抵扣亏损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合理、审慎。

三、补充披露在建工程的具体构成、对应的具体项目名称、项目拟投入金额、目前项目

进展情况、转固条件及预计转固时间

项目名称 预算数 2023年3月31日余额 2022年3月31日余额

工程累计投入占

预算比例

项目进展及

转固条件

预计转固

时间

智能燃气表研发生产基地改扩建

项目

40,892.00 5,494.93 5,449.94 93.73% 注1 2023年12月

智能传感器及核心零部件项目一

期工程

14,000.00 1,795.21 12.82% 注2 2023年12月

智能燃气表腔体项目 4,600.00 1,188.17 25.83% 注3 2023年12月

合计 59,492.00 8,478.31 5,449.94

注1：智能燃气表研发生产基地改扩建项目为公司募投资金项目和自有资金项目，包括

生产基地的建筑及装修工程以及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截至2023年3月末，生产基地的建筑

及装修工程以及部分设备已完工验收，在建工程余额主要系部分设备生产线仍处于在建状

态，预计2023年12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后转固。

注2：智能传感器及核心零部件项目一期工程为公司自有资金项目，系智能传感器及核

心零部件项目的生产线， 截至2023年3月末该生产线尚处于建设期， 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预计2023年12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后转固。

注3：智能燃气表腔体项目为公司募投资金项目，目前在建工程余额为智能燃气表腔体

项目的生产线，截至2023年3月末该生产线尚处于建设期，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后期生

产线陆续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预计2023年12月全部生产线可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后转

固。

四、结合公司在手订单、竞争格局、客户拓展等因素，分析是否存在业绩继续下滑的风

险。 请充分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一）结合公司在手订单情况

公司燃气表、水表等产品，采用“以销定产” 并根据市场情况适当备货的生产模式，公

司产品销售合同或订单来源方式分为招投标模式及直接订单模式，一般情况下，公司与客

户签订框架合同，客户根据实际需求分批下达具体产品订单，公司从取得产品订单到交货

的销售周期约在10-15个工作日。

2023年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邀标等方式中标的主要大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中标

时间

客户名称

中标

产品类型

中标情况

1 2023年1月

呼和浩特市燃气热力有限公

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本项目为公开招标，共计4个标段，我公司中标第3标段，已于2023年4月与呼和浩

特市燃气热力有限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

2 2023年2月

宁波奉化华润兴光燃气有限

公司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

器

本项目为公开招标，公司为两家入围厂家之一，公司2023年2月收到宁波奉化华润

兴光燃气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截止目前合同暂未签订。

3 2023年3月

广元市昭化区通达供排水有

限责任公司

物联网智能水表

本项目招标数量预计20万只，公司为两家入围厂家之一，已于2023年3月与广元市

昭化区通达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框架合同。

4 2023年3月 杭州天然气有限公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本项目招标数量预计15万只，公司为四家入围厂家之一，2023年4月已签订预选供

应商名录入库协议书。

5 2023年3月 昌邑市美澳天然气有限公司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

器、物联网智能燃气

表

本项目为邀请招标，公司为两家入围厂家之一，已于2023年4月与昌邑市美澳天然

气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

6 2023年3月

贵州燃气（集团）鸿顺燃气

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

器

本项目招标数量预计5万只，我公司为入围七家厂家之一，已于2023年4月与贵州

燃气（集团）鸿顺燃气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合同。

7 2023年3月

金润绿能能源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IC卡智能燃气表、流

量计

本项目为公开招标，公司为三家入围厂家之一，已于2023年3月与下属子公司濮阳

通用绿能天然气有限公司、滑县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林州市绿能天然气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框架合同。

8 2023年3月

宁波奉化华润兴光燃气有限

公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本项目为公开招标，公司为两家入围厂家之一，2023年3月收到宁波奉化华润兴光

燃气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截止目前合同暂未签订。

9 2023年3月

四川省南部县天然气有限责

任公司

燃气表

本项目为公开招标，公司为三家入围厂家之一，已于2023年4月与四川省南部县天

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框架协议。

10 2023年3月 成都星晟置业有限公司 物联网智能水表 本项目为公开招标，公司已于2023年5月与成都星晟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合同。

11 2023年4月 安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

器

本项目为邀请招标，公司为三家入围厂家之一，已于2023年5月与安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

12 2023年4月 南充佳禾源贸易有限公司

民用、工业NB物联网

智能燃气表

本项目为公开招标，公司为五家入围厂家之一，已于2023年4月签订框架合同。

13 2023年5月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燃气表 本项目为竞争性谈判，公司为五家入围厂家之一，截止目前合同暂未签订。

14 2023年5月

湖州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本项目招标数量预计4.61万只，公司为三家入围供应商之一，具体供货数量由招标

人根据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情况进行分配，截止目前合同暂未签订。

15 2023年5月 西安秦华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本项目分为两个标段，我公司中标第二标段，截止目前合同暂未签订。

16 2023年5月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膜式燃气表

本项目招标数量预计24万只， 公司为三家入围供应商之一， 截止目前合同暂未签

订。

17 2023年5月

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

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本项目招标数量预计24万只。公司为中标第一名承担本项目供货量的30%，截止目

前合同暂未签订。

18 2023年5月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本项目招标数量预计65万只， 公司为六家入围供应商之一， 承担本项目供货量的

16%，截止目前合同暂未签订。

19 2023年5月 天津泰达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

器

本项目为公开招标，公司为三家入围供应商之一，截止目前合同暂未签订。

20 2023年5月 丹东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燃气表

公司为四家入围厂家之一，执行华润总部价格，已于2023年5月与丹东华润燃气有

限公司签订框架合同。

21 2023年5月 合肥合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

公司为四家入围厂家之一，根据2022年5月份签订的《NB-IoT智能燃气表采购合

同》约定，按照续签合同履约，2023年5月已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5,874.16万元，公

司约占该合同供货量的23.50%。

公司聚焦于大客户的销售策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公司陆续中标中大型燃气集团公司。

（二）竞争格局以及客户拓展情况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不断增长，天然

气用户稳步增加。燃气表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如果公司提供的产品

在质量、价格、服务能力等方面不具备竞争优势，则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随着公司近年来持续的研发投入，产品结构的日益完善，凭借公司的市场先发优势和

技术领先优势，品牌知名度较高，市场占有率较高，近几年销售规模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

实力不断增强。 受行业整体增速风险的影响，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为确保市场占有率，产

品价格可能受竞争出现下降，公司将充分结合外部市场环境和自身的经营特点，做好市场

竞争的准备。

公司始终坚持聚焦于大客户的拓展战略，结合市场需求对现有智能燃气表、智能水表

以及智慧燃气系统、智慧水务系统进行不断更新、升级，继续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使公

司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公司结合自身优势和核心技术的积累，将积极开拓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流量计等相

关产品的市场。 随着智能传感器及核心零部件项目的逐步完工投产，公司将积极开拓智能

传感器的业务市场。 另外依托于公司物联网技术及其标准研究的快速发展，公司将自身生

产基地成功打造为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公司凭借自主创新的工业物联网平台核心优

势，将积极拓展工业物联网业务。

（三）是否存在业绩继续下滑的风险

公司结合自身优势和核心技术的积累，坚持聚焦于大客户的拓展战略，持续加大燃气

表、水表等产品的市场拓展外，公司还将通过积极拓展智能传感器、流量计等新产品市场以

及工业物联网业务，突破燃气表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格局，从而提升竞争维度，加强公司整

体的市场竞争力。

但若未来宏观经济、市场竞争程度、原材料价格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产品毛利率

持续下降或期间费用持续增长，而公司不能通过新业务的拓展或者技术创新、扩大生产规

模等措施降低生产成本、保持公司的竞争优势，公司存在业绩下滑或亏损的风险，未来若宏

观经济下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运营成本增加、利率及汇率变动、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等风险因素个别或共同发生时，则可能会对公司的盈利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五、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2023年一季度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明细表，询问公司同比增长的具体原因

及合理性；

2、获取2023年一季度可抵扣亏损明细表，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算表，检查金额计算是否

正确，预计转回期、对应适用税率是否适当，转回期间的应纳税所得税额是否足以抵扣暂时

性差异的影响；

3、询问公司管理层，对可抵扣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的依据，并评估是否合理、审慎；

4、获取2023年一季度在建工程项目明细表，了解项目拟投入金额、目前项目进展情况、

转固条件及预计转固时间；

5、结合公司在手订单、竞争格局、客户拓展等情况，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未来业

绩的预期变化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项目及同比情况，研发费用同比增

长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研发相关长期资产增加所致，销售费

用同比增加主要系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和维护力度、加强销售团队建设所致，具有合理性；

2、 公司已补充披露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项目及变动， 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合

理、审慎；

3、公司已补充披露在建工程的具体构成、对应的具体项目名称、项目拟投入金额、目前

项目进展情况、转固条件及预计转固时间；

4、若未来宏观经济、市场竞争程度、原材料价格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产品毛利率

持续下降或期间费用持续增长，而公司不能通过新业务的拓展或者技术创新、扩大生产规

模等措施降低生产成本、保持公司的竞争优势，公司存在业绩下滑或亏损的风险，公司已充

分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1日

（上接B121版）


